
东北林业大学小额分散采购管理办法（暂
行）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小额分散采购行为，强化

对小额分散采购的监督管理，明确小额分散采购的流程和要

求，提高小额分散采购执行效率和经费使用效益，进一步落

实国家“放管服”政策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小额分散采购，是指采购金额未

达到学校采购限额标准由校内各部门自行组织实施的采购

项目，即 20 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类采购项目、30 万以下

的修缮类采购项目（包括工程）和 30 万元以下的科研采购项

目。 

第三条  小额分散采购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是项目

采购部门，本办法所称的采购部门是指小额分散采购项目所

在的各二级单位，采购部门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控制制度，

明确采购活动的决策和执行程序，强化采购人员的职业道德

和岗位职责，按照“职责清晰、权责对等、相互制约”的原

则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采购部门应结合本办法制定本部门

的小额分散采购实施细则，明确采购方式和程序。 

第四条  采购部门应强化小额分散采购前的调研、论证

环节，对采购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等承担责任。 



第五条  对于小额分散采购中涉及到水、电、暖、气的

改造与增容、建筑结构改变、资产管理等事项，采购部门应

按照规定到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审批程序。 

第六条  采购部门应按照“货比三家、集体决策”的原

则，在充分进行市场及价格调研的基础上，科学选择采购方

式，通过集体决策确定成交供应商。 

第七条  采购部门应按照“全程留痕、可追溯”的要求，

对采购全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资料（包括报价文件、决策记录、

采购结果、采购合同、验收报告等）及时做好立卷归档以备

核查。 

第八条  对于采购金额为 5 万元以上的采购项目，采购

部门应成立采购小组，采购小组由 3 人及以上校内在职人员

组成，其中 1 人为负责相关工作的部门负责人。采购结果公

示后由采购小组组长审核签订采购合同，并履行合同用印程

序，加盖相应合同专用章。 

第九条  学校对 5 万元以上的小额分散采购实行公示制

度，强化结果公示、推进信息公开、扩大群众监督。采购公

示在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网站统一进行，公示期 3 天。 

公示内容包括：采购项目名称、采购小组成员、经费来

源、采购金额、采购价格、成交供应商，采购日期，及详细

的采购内容（具体包括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

要求；或修缮项目名称、施工内容，施工地点、质量要求，

工期等）。 



第十条  采购进口仪器设备需办理免税的，免税审批手

续由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协助办理。 

第十一条 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经科研管理部门

认定后，可由项目负责人直接采购，采购合同由项目负责人

审核签订，并履行合同用印程序。 

第十二条  合同履行中，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采购

项目，在落实经费、且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

与原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签补充合同金额不得超

过原合同金额，且补充合同与原合同的累计采购金额不得超

过学校采购限额标准。 

第十三条  合同执行完毕后，由学校职能管理部门组织

验收，或经职能管理部门授权后，由采购部门按相关规定自

行组织验收。 

第十四条 验收工作组成员应签署书面验收报告。验收

未通过的，供应商和采购部门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

整改完成后由原验收工作组复验。 

第十五条 采购部门应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办理资产

登记入账及财务结算。 

第十六条 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一个预算项目下的同一

品目或者类别的采购项目累计资金数额达到相应采购限额

标准的，应当采用相应方式进行采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将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采购管理或改变

采购方式。 



第十七条  学校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将会同有关部门

对学校小额分散采购项目进行专项检查或抽查，对不按本办

法组织小额分散采购活动、应当公示而未予公示的，将责令

其改正；对违规违纪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学校

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